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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：
关于广州公证便民直通车暨“红心向党·关爱银龄”（越秀区委老干部局站）活动策划运营服务项目，我司愿意参加响应，并声明如下：
一、我司具备采购公告中的“供应商资格条件”，并已清楚采购公告的要求及有关文件规定，我司承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采购活动。
二、我司承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以下情况：（1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。（2）资产被重组、接管和冻结。（3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（根据财库〔2022〕3号文，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大数额罚款”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）。
三、我司承诺在本次采购活动中，如有违法、违规、弄虚作假行为，所造成的损失、不良后果及法律责任，一律由我司承担。
特此声明。
备注：1.本声明书必须提供且内容不得擅自删改，否则视为无效报名。
2.本声明书如有虚假或与事实不符的，作无效报名处理。

响应单位（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

